
藍色公路 騎幻夜派對 FB留言抽獎注意事項 

1.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同意接受本活動之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如

有違反，本公司得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並就因此所生之損害，得向參加者請求

損害賠償。 

2. 參加者須同意接受本公司隱私權保護政策；參加者同意本公司於辦理本活動得獎聯

絡事宜、活動分析或其他活動網頁上所聲明之方式及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

理及利用參加者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參加者並同意本公司得委託協力廠商負責執行

前述各項事務，該廠商得於必要範圍內使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除本活動辦法另有

規定外，本公司關於參加者個人資料之使用及參加者之權益悉依本公司隱私權保護

政策之規範。 

3. 參加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

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將被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如因此致本公司無法

通知其得獎訊息或寄送獎品時，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且如有致損害於本公司或其

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 

4. 得獎者應於本公司通知之期限內回覆確認同意領取獎品，並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完

整領獎文件(如中獎者領獎確認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等)，逾期視為棄權。得獎者

所提供之身分證明文件如與 FB所登錄資料不符時，本公司得要求得獎者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否則本公司得取消其得獎資格。 

5. 依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 20,000 元以上，須負擔 10%機會中獎稅；非中華民國國

境內居住之國人(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論得獎人

所得之金額，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扣繳稅款未超過 2,000元，免扣

繳稅款(外籍人士不適用)。 

6. 依稅法規定，中獎贈品或獎金都算所得，全年所中獎的獎品價值超過市價 1,000元，

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故中獎人於領獎後，所得稅徵收前會收到本公司所

發出的扣繳憑單。 

7.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使參加者所寄

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 本公司不負任何

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8. 本公司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之權利，本活動獎項以公布於本網站上的資料為準。 

9. 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灣本島及外島(澎、金、馬)，本公司不處理郵寄獎品至

海外地區之事宜。 

10. 本活動之贈品內容與規格均以實物為準，圖片僅供參考，中獎者不得將中獎資格移

轉、販售或贈與給他人，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換獎項、規格、轉讓或折換成現

金。 

11. 本公司保留隨時變更、修正、暫停或終止本活動之權利。 

12. 若活動贈品為無償取得者，則本公司及相關配合廠商之員工不得參加本活動。 

 


